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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政请〔2020〕6号               签发人：罗本刚

勐养镇人民政府

关于变更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项目建设内容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依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实施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19〕121号，批复了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项目总投资100万元，项目采取群众投工投劳的方式建设村内道路建设村内道路5.681公里，其中帮歪村0.244公里，计划投资4.3607万元；中营村1.455公里，计划投资24.4909万元；户养自然村2.026公里，计划投资25.916万元；芒蚌自然村1.627公里，计划投资38.7431万元；南端自然村0.329公里，计划投资5.1917万元。

因为帮歪村无法组织群众实施，因此将帮歪村村内道路建设资金4.3607万元变更为卡子自然村村内道路建设，项目采取群众投工投劳的方式建设村内道路0.24公里，请梁河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准变更为盼。

当否，请示。

勐养镇人民政府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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